長庚大學學生申訴書
	姓名
	學院
	系所
（學生自治組織）
	年級
	學號
	生理性別

	
	      
	
	
	
	

	是否具已鑑定之
特殊教育學生身分
	□否 
□是，類別               
	電子郵件信    箱
	

	通訊地址
	
	手機號碼
	

	原處分、措施之單位
	

	申訴事實
	（收受本校懲處、行政處分、措施或決議之通知文書名稱、內容及送達日期）

	申訴理由
	（對於本校之相關處分，提出本校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害權利或利益之理由）





（表格可自行延伸）

	希望救濟方式
	（建議具體可行之方式，例如：撤銷原處分…）

	附件
	（檢附文件及證據，並請裝訂於申訴書之後）
1.原行政處分書影本（懲處、措施或決議)。
2.本案事實之佐證（附件）。
3.委任書(符合本辦法第五條之規範)。
4.特殊教育學生請另檢附有效期限內之鑑定證明文件，繳驗後返還。
5.學生自治團體請另檢附作成申訴決議之會議紀錄及相關程序文件影本。

	申訴人簽名
	年    月    日

	申評會收件
	


表號：00A000101

學生申訴處理辦法                             6	113年12月12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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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申訴處理辦法                               1   113 年 12 月 12 日修正   長庚大學學生申訴書  

姓名  學院  系所   （學生自治組織）  年級  學號  生理性別  

             

是否具已鑑定之   特殊教育學生身分  □ 否     □ 是，類別                  電子郵件 信      箱   

通訊地址   手機號碼   

原處分、措施 之單位   

申訴事實  （收受本校懲處、行政處分、措施或決議之通知文書名稱、內容及送達日期）  

申訴理由  （對於本校之相關處分，提出本校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害權利或利益之理由）             （表格可自行延伸）  

希望救濟方式  （建議具體可行之方式，例如：撤銷原處分 … ）  

附件  （檢附文件及證據，並請裝訂於申訴書之後）   1. 原行政處分書影本（懲處、措施或決議 ) 。   2. 本案事實之佐證（附件）。   3. 委任書 ( 符合本辦法第五條之規範 ) 。   4. 特殊教育學生請另檢附有效期限內之鑑定證明文件，繳驗後返還。   5. 學生自治團體請另檢附作成申訴決議之會議紀錄及相關程序文件影本。  

申訴人簽名  年      月      日  

申評會收件   

表號： 00A000101    

